附件3：

再生铜铝原料国内收货人
资质认定申请书

□初次申请（1）  □信息变更（2）  □重新申请（3）

申请编号       （4）             
企业名称     （5）               
所属国别/地区（6）               
联系人         （7）             
联系电话       （8）             

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  编制

（2020年版）

	企业名称
	（9）

	登记地址
	（10）
	邮编
	

	办公/加工利用地址
	（11）
	邮编
	

	法定代表人
	（12）
	联系电话
	（13）

	传真
	（14）
	电子邮件
	（15）

	原认定证书编号
	（16）
	原证书有效期
	（17）

	认定登记变更内容
	（18）

	进口再生铜铝
原料种类
	（19）

	近三年主要销售对象
	（20）

	企业基本情况

	主要部门和加工利用情况（21）

	名称
	规模
	人数
	负责人
	电话

	
	
	
	
	

	
	
	
	
	

	
	
	
	
	

	
	
	
	
	

	
	
	
	
	

	放射性检测设备、主要检验和生产设备情况（22）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用途
	数量
	购置年份
	运行现状

	
	
	
	
	
	

	
	
	
	
	
	

	
	
	
	
	
	

	
	
	
	
	
	

	企业认证情况（23）

	认证种类
	认证机构
	证书编号
	有效日期

	
	
	
	

	
	
	
	

	
	
	
	

	企业进口商品/再生铜铝原料情况

	企业类型
	□贸易
□生产加工（24）
	从事进口商品/再生铜铝原料年限
	（25）

	主要进口国家
	（26）
	国外主要供货商
	（27）

	近三年进口商品/铜铝原料情况（28）

	年份
	种类
	进口量（批次/重量）
	检验检疫合格率

	
	
	
	

	
	
	
	

	
	
	
	

	
	
	
	

	
	
	
	

	
	
	
	

	申请人声明
	本企业自愿申请由资质认定办组织的再生铜铝原料国内收货人资质认定，承诺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准确，接受资质认定办对本企业因申请上述资质认定登记而进行的审查、验证、现场核查、监督管理，并承担所需合理费用。
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盖章）（29）

 年   月   日

	文件清单

	□资质认定申请书
□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彩色复印件

□商品进口许可证彩色复印件
□排污许可证彩色复印件

□组织机构、部门和岗位职责说明
□ISO9001体系、RIOS体系等认证资格证书（彩色复印件）及相关作业指导文件
□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安全生产事故承诺书；
□其他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申请人应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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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须知
一、申请书填写要求
1.申请表格中限于该栏目篇幅大小而需要另页列明的应注明“详见附页”。
2.申请资质认定登记、变更和重新申请的国内收货人须将纸质版申请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二份快递至资质认定办，电子版单独发送指定邮箱。
二、各栏目填写要求
（1）首次提出申请资质认定申请的填写此项。
（2）因收货人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经营再生铜铝原料种类等有关信息发生变化，需对原资质认定相关项目进行更改的填写此项。
（3）因故被撤销认定登记资格或满足时限要求等有关重新申请规定而提出重新申请的，填写此项。
申请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1）～（3）申请形式对应的“□”中以打“√”的形式选择一种。
（4）由资质认定办填写。
（5）填写申请企业的中文名称。
（6）填写申请企业所在的省份市地名称。
（7）填写申请企业本企业联系人名字；不能通过代理人申请。
（8）填写固定电话（含地区区号）或移动电话号码。
（9）填写申请企业的中英文对照名称。

（10）填写申请企业的工商登记文件的注册地址。
（11）填写申请企业实际办公或加工利用地址。
（12）填写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13）填写申请企业电话，并写明地区区号。
（14）填写申请企业传真号码，并写明地区区号。
（15）填写申请企业电子邮箱。
（16）如申请企业已获得认定登记，应填写原认定登记证书号，否则无需填写。
（17）填写已获资质认定证书中记载的有效期限，使用“年－月－日”格式填写。
（18）申请目的为变更申请的，填写申请变更的具体内容，否则无需填写。
（19）根据企业实际进口或拟进口的再生铜铝原料种类填写。
（20）近三年产品主要销售对象。至少列出5家企业。
（21）属于企业品质检测、人力资源等非生产性部门的填写办公室面积大小及计量单位，属于打包厂等生产性部门的填写年加工、生产能力、在职员工数、部门负责人姓名、部门的联系电话或者部门负责人的联系电话。

（22）主要填写生产加工和检测设备的相应情况，不包括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
（23）企业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 18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操作规范等）情况。上述认证证书的彩色复印件须随附。
（24）企业类型。
（25）从事进口商品/再生铜铝原料（可用作原料的铜废碎料和铝废碎料）年限。
（26）商品/再生铜铝原料（可用作原料的铜废碎料和铝废碎料）主要进口国家。

（27）国外主要供货商名单，至少5家以上。
（28）填写近三年进口商品/再生铜铝原料（可用作原料的铜废碎料和铝废碎料）的有关情况，如未满三年按照实际进口年份逐年填写，从未进口的注明“未进口”。例如：2020年7月份提交本申请表的，填写2020年1～6月份，2019年全年、2018年全年的有关情况。
（29）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手签名和加盖企业公章，复印无效。
